XX单位申报202X年度

石景山区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相关档案证明材料清单（示例）

一、申报单位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一）单位营业执照

（二）税务登记证

（三）开展传承保护工作场所情况介绍

（四）开展传承保护工作人员队伍情况介绍

……

二、对应条款及开展传承保护工作情况证明材料

（一）管理办法第四条中第三项:申报单位自主组织的观看人

次1000人次及以上的展演活动一次性资金支持5万元

1.对应上述条款本单位202X年度开展工作情况总结

2.活动方案

3.活动宣传材料、及媒体报道情况

4.签到表等（反映活动规模和参与人数的证明材料）

5.活动现场图片或视频材料

……

（二）管理办法第四条中第七项，开展非遗传承保护工作购置服装、道具、展柜等非遗专用设备费用。按实际购置设备费用的10%给予资金支持。

1.对应上述条款本单位202X年度开展工作情况总结

2.购置相关物品设备明细（数量、规格型号、单价）及购

必要性和效果分析

3. 相关购置合同、发票等

4.相关实物照片 

……

注：

1.具体政策条款对应需准备的档案材料请申报单位结合附件《专项资金申报提供材料清单》和自身开展工作实际情况准备。

2.请按照申报对应政策条款数量将此部分材料独立装订成册。例：如申报内容涉及管理办法第四条中第三项和第七项内容，则应按照对应条款分别将申报材料按如上档案目录样式装订成独立两册。

	
	

	专项资金申报提供材料清单
对应政策文件中第四条（一）-（十四）

	序号
	资金支持范围
	需准备材料
	申报单位必备资质材料

	1
	公开发行出版物
（图书10万字以上，图片资料100张以上）
	出版物原件及复印件（复印封面、封底、目录、作者及版次）
	
1.非遗保护、传承单位及基地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社会单位须提交保护单位认定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2.独立法人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工作场所房产或租赁证明材料；
4.年度工作计划总结及相关工作人员材料等
5. 区级及以上大型综合性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是指由多个政府相关单位作为主承办或支持单位在我区组织开展的、涉及多项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综合性论坛、讲座、展览、展演活动等。
6. 开展宣传非遗工作的媒体应是面向社区公众，区级以上的报刊、电视台、网站，同时包括政府相关单位为主体开办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手机APP。
7. 发票日期需在本申报年度内；发票、合同可提供相关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所有相关财务票据均须是正式发票，并提供加盖公章的发票明细单。相关申报项目需提供正规合同，发票要复印清晰，与所申报的项目名称、金额等情况相符合。
8. 非遗传承及辅导培训，要有计划、签到表、照片、课时体现等内容。


	
	（同等质量的）非公开发行出版物
	出版物原件及复印件（复印封面、封底、目录、作者）
	

	
	（省）市级及以上发表非遗学术理论文章
	公开发行的报刊原件及复印件（复印封面、封底、目录、内容）
	

	2
	自主组织的非遗专题展览、展示活动（单项：1000人以上，常态：5000人/年）
	活动方案、现场照片、宣传材料、签到表等（反映活动规模和参与人数的证明材料）
	

	3
	自主开展的非遗展演活动
	活动方案、现场照片、宣传材料、签到表等（反映活动规模和参与人数的证明材料）
	

	4
	自主开展非遗讲座、研讨、论坛
	活动方案、签到表（反映活动规模和参与人数的证明材料）、课程表、讲师名单、现场照片、宣传材料等
	

	5
	组织区级及以上综合性非遗主题活动
	活动方案、现场照片、宣传材料、媒体宣传报道等
	

	6
	建设非遗数据库和影音资料采集
	项目实施必要性可行性及效果分析、成果证明材料、实物照片，相关合同、明细、发票等
	

	7
	开展非遗传承保护工作购置服装、道具、展柜等非遗专用设备
	项目购置必要性可行性及效果分析、实物照片，相关合同、明细、发票等
	

	8
	创造性生产、开发、编创凸显石景山特色的非遗项目衍生品和文艺作品
	项目实施可行性报告、成本/材料费明细、发票、实物照片等
	

	9
	开展非遗传承教学、辅导培训活动
	授课照片、课程表（含学时数）、讲师名单、学员名单等；
带徒照片、徒弟名单、反映带徒效果的介绍材料等
	

	10
	媒体宣传
	报刊、广播录音、电视录像、网络截图、数字移动照片等信息及统计数据等
（内容中能重点体现宣传石景山区文化特征的）
	

	11
	固定传承场所场地建设租赁费
	项目实施可行性报告、工作成效相关材料、现场照片、相关合同、明细、发票等
	

	12
	省（市）级以上非遗项目或代表性传承人在我区成立工作室和研习所
	工作成效相关材料、现场照片、相关合同、明细、发票等
	

	13
	新被评为区级以上非遗保护传承基地、示范点、示范校
	
评定材料或证明等
	

	14
	新增的区级及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给予项目保护单位的资金
	评定材料或证明等
	


